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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担保的公告 

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9 年 9 月 17 日，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本司”）与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在深圳市签署编号为 571XY201902168301 号《最高额

不可撤销担保书》，由本司为浙江博世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本司控股子公司）

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申请的人民币4,000万元授信中的3,000万元

贷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本司董事局以 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批准了本次担保。 

本次担保额度已经过本司 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担保额度情况 

本司董事局于 2019年 4月 23 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及控股子

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2019 年 6 月 28日，本司召开 2018 年度股东大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其中为浙江

博世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本次担保

前，本司为浙江博世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可用额度为人民币 6,000

万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浙江博世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2003 年 5 月 20 日注册成立，

注册地址杭州市莫干山路 1418-40 号 9 层、10 层，法定代表人王卫民，注册资



本人民币 7,030.92 万元。经营范围：生产、制造：环保设备；服务：环境工程、

市政工程、河道湖泊工程、建筑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特种专业工程专业承

包，环保技术开发、成果转让，承接环保工程；批发、零售：环保设备；货物及

技术进出口；实业投资。 

被担保人是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司持股 82.53%，陈昆柏持股 17.47%。陈

昆柏、许培雅夫妇为该整笔授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2．被担保人浙江博世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

资产总额 108,119.06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 53,437.18 万元人民币、净资产

54,681.88万元人民币、营业收入 41,815.55 万元人民币、净利润 5,708.07 万

元人民币。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日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106,994.29 万元人民币、负债

总额 50,873.15 万元人民币、净资产 56,121.14 万元人民币、营业收入 21,110.83

万元人民币、净利润 1,440.83 万元人民币。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保证责任。 

2、担保期限：4年。 

担保的主合同为债务人浙江博世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与债权人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所签订的编号为 571XY2019021683 号的《授信协议》，主合

同债务履行期为 1年，自放款之日起计算。 

3、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及数额：被担保的主债权币种为人民币，被担保的

主债权本金数额为（大写）叁仟万元整 （小写￥ 30,000,000.00 ）。 

4、担保的范围为：被担保之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 

五、董事局意见 



1、本司控股子公司即被担保人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申请贷款，

需本司提供担保，为支持被担保人顺利取得该笔贷款，同意本司提供连带保证责

任。 

2、董事局对被担保人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信用状

况等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本司提供前述担保有助于被担保人获得该笔贷款，减

少了被担保人股东即本司的投入，有利于改善被担保人的营业环境和经营状况。

本司提供该担保的风险：如被担保人未按主合同履行还款义务，本司将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董事局认为被担保人有能力按主合同约定偿还债务。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为 45,800 万元人民币（已

包括本次担保的 3,000 万元），占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48,925.98 万元人

民币的比例为 30.75%，无逾期担保。 

七、备查文件 

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特此公告。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 0一九年九月十八日 


